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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实

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必须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

要作用。本文拟通过论述依法治国与人大的关系，来说明人

大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希望充分发挥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我省依法治省工作和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依法治国的主体与人大 国家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

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途径是什么呢？ 按照宪法规定：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即人民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代议，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的权力，从而发挥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主体作用。因此，

在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积极依法

进行管理，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

然，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的

，但依照国家的根本大法，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最主要的途径

和方式。二、依法治国的目标与人大 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

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要健全比较完备的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完善司

法制度，实现公正司法；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质。人大与实

现依法治国目标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人

大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通过

立法工作来完成。法律体系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宪法和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其他法律。

宪法和法律是其他立法的依据，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的地

位。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地方性法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人大通过行使立法权，建立起我国的法律

体系，把中国的各项事业纳入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

道，为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创造了前提条件。 目前，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有二百多件，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达到七千多件。人大在完善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人大

与依法行政 人民政府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

依法治国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依照宪

法和法律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各级人民政府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

行机关。各级人民政府都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因此政府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和建成法治

政府，与人大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

需要人大机关和宪法、法律、决议、决定的授权，它才有合

法性和正当性。对政府来说，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行政机

关实施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明



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必须严格依照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

进行。 第二，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需要依照人

大制定的法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

政府的组织与推动，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实行科学管理、

依法管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

具体管理转变为宏观的管理，由行政隶属管理转变为依照法

定职能管理。这对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因此，人大进一步健全行政法律制度，可以保证政府依法管

理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政府的机构

组织和设置，行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需要人大的立法规范

。人大制定行政组织法，使我国的行政机关的设立、职权、

编制均有法律规定，从根本上推进和巩固机构改革成果。人

大制定行政程序法，可以保证行政工作的公开、公正、高效

、廉洁。人大制定的公务员法，便于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强

化公务员考核与管理。人大还要用法律把高级公务员的财产

申报制、任期制、回避制等制度规定下来，使政府的行政制

度更加健全和完善。 第四，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需要人大

的监督。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有严格公正的执法

，仅仅依靠政府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唯有通过强有力的

监督，才能保证严格执法，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法律赋予它监督的职权

。人大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多年来

，为了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执行，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

得到切实的尊重，保障行政权力得到正确行使，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推行执法责任制等形式，对本级行



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保障了宪法和法律

的实施，一些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

止或者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及时维护和救

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行政腐败，取得了明显的实效。实践

证明，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的法律监督，是实行依法行政

的重要保障。（三）、人大与公正司法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做到公正司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

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因此“两院”能否做到公正

司法，也与人大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

法权，由人大立法予以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制

定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我国的司法独立作了明确的规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从制度

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

察权。 第二、完备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由人大予以制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刑法、民法等实体法，制定了刑事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使我国在司法过程中从实

体到程序都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司法工作既能

够惩治犯罪，又能够有效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第

三、一些重要的司法制度，由人大立法予以完善。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

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人大通过制定组织法等法律完善司法机

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

、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人大还要通



过立法、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

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保证建立一支

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第

四、国家的各项司法活动，由人大进行法律监督。实现公正

司法，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和健全的司法制度，还要有完善

的监督制度。不加强监督，就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

的蔓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法律赋予了人大监督司法

机关的职权。多年来，为了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执行，

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保障司法权力得到正

确行使，针对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情

况，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实行错案责任追究

制等形式，对本级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

，取得了明显的实效。实践证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

督，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四）、人大与提高全社

会的法律素质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质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人大通过推动

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法

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

会基础。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

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我国开始在全体公民中推行普法教育

五年规划。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五年规划期。从一五的“

学”。二五的“钻”，三五的“意识”，四五的“素质”，

通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群众不同程度地学到法律的

基本知识，逐渐强化了依法办事、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

义务、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



从法律知识的启蒙，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了由

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

，全社会法制化的水平得到了提高。 人大还通过行使决定权

，对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动员和组织

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五大提出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载入宪法以来，几乎所有的地方人民

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都作出了关于依法治省（区、市、县

）的决议或决定，对立法、执法监督、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提出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号召各级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把依法治理工作摆上

重要的议事日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把依法治理工作不

断推向前进。三、依法治国的根本任务与人大 依法治国的根

本任务，就是要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人大本身就是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产生的机关，又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

规范者，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模范执行者。 人大是社会

主义民主制度产生的机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

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也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的

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这对于坚持党的

领导、实现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决定意义。 人

大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规范者。为了保证实现社会主

义民主，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和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制定了相应

的地方性法规，对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代表选举国家机关

领导人，对各种群众组织、自治组织的选举等，都作了详细



的规定，对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范

围、程序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

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人大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的模范执行者。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

的原则开展工作，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选举、决定重大

事项、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和监督的职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

意志和愿望。 总之，依法治国是立法、执法、守法、监督法

律实施等多方面的统一，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基本方针的全面落实，各个方面与人大工

作关系密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人大的根本任务

，人大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当前，我们进行的法

治江苏建设是依法治国理论与江苏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建设法治江苏，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重要创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依法

治国方略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对实现“两个率先”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正如李源潮书记在江

苏发展高层论坛第十八次会议上的所指出的：“法治江苏的

涵盖面比绿色江苏、平安江苏要宽泛的多，实现的难度也要

大的多。”因而，在推进法治江苏建设进程中，应当十分注

重人大建设，抓住关键，找准切入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我省法治建设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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